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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钢铁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钢

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

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内

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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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钢铁行业，包括由烧结、焦化、炼铁、炼钢以及轧钢等各

主要工序组成的长流程生产企业和由电炉炼钢、轧钢等主要工序组成的短流程生产企

业。 

2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

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评

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

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

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

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

标，二级指标为反映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考虑到长流程生产企业与短流程生产企业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的不同，本评价指

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

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长流程生产企业、短流程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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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流程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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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短流程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5 

 

 

 

 

 

 

 

 

 

 

 

 

 

 

 

 

 

 

 

 

 
图 3  长流程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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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短流程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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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

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国家要

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重点大中型钢铁

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

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

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度大

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长流程生产企业和短流程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

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4。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

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

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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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流程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钢 4 700 

可比能耗 kgce/t 钢 6 680 

焦化工序能耗 kgce/t 焦 3 140 

烧结工序能耗 kgce/t 矿 2 60 

炼铁工序能耗 kgce/t 铁 3 446 

转炉炼钢工序能耗 kgce/t 钢 2 20 

电炉炼钢工序能耗 kgce/t 钢 2 210 

电炉冶炼电耗 kWh/t 钢 1 370 

（1） 
能 
源 
指 
标 

25 

轧钢工序能耗 kgce/t 材 2 80 

转炉金属料消耗 kg/t 钢 3 1090 

电炉金属料消耗 kg/t 钢 3 1050 

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kg/t 钢 1 10 

企业吨钢耗新水 m3/t 钢 8 6 

（2） 
资 
源 
指 
标 

20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93 

高炉入炉焦比 kg/t 铁 3 380 

高炉喷煤量 kg/t 铁 3 150 

高炉产渣量 kg/t 铁 3 320 

转炉氧气消耗 Nm3/t 钢 2 55 

连铸比 % 4 100 

连铸机作业率 % 1 75 

（3） 
生 
产 
技 
术 
特 
征 
指 
标 

20 

钢材（最终产品）综合
成材率 

% 4 96 

焦炉煤气利用率 % 2 100 

高炉煤气利用率 % 3 97 

转炉煤气回收量 kgce /t 钢 3 21 

余热利用量 kgce/t 钢 3 30 

含铁尘泥回收率 % 2 100 

回收含铁尘泥利用率 % 2 100 

冶炼渣利用率 % 2 100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钢 3 100 

外排废水量 m3/t 钢 3 3 

COD 排放量 kg/t 钢 2 0.20 

石油类排放量 kg/t 钢 3 0.005 

SO2 排放量 kg/t 钢 4 1.0 

（5） 
污 
染 
物 
指 
标 

15 

烟（粉）尘排放量 kg/t 钢 3 1.3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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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短流程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钢 6 530 

可比能耗 kgce/t 钢 7 500 

电炉炼钢工序能耗 kgce/t 钢 4 300 

电炉冶炼电耗 kWh/t 钢 4 490 

（1） 
能 
源 
指 
标 

25 

轧钢工序能耗 kgce/t 材 4 175 

电炉金属料消耗 kg/t 钢 5 1050 

电极消耗 kg/t 钢 3 1.5 

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kg/t 钢 2 14 

萤石消耗 kg/t 钢 2 3 

企业吨钢耗新水 m3/t 钢 8 6 

（2） 
资 
源 
指 
标 

25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92 

炉外精炼比 % 6 100 

连铸比 % 2 95 

连铸机作业率 % 1 70 

（3） 
生 
产 
技 
术 
特 
征 
指 
标 

15 

钢材（最终产品） 
综合成材率 

% 6 92 

余热利用量 kgce/t 钢 5 25 

含铁尘泥回收率 % 2 100 

回收含铁尘泥利用率 % 2 100 

冶炼渣利用率 % 3 100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15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 t 钢 3 20 

外排废水量 m3/t 钢 5 3 

COD 排放量 kg/t 钢 3 0.2 

石油类排放量 kg/t 钢 4 0.04 

SO2 排放量 kg/t 钢 3 0.4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0 

烟（粉）尘排放量 kg/t 钢 5 1.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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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流程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小球团烧结 3 

炼焦煤调湿 3 

干法熄焦 6 

转炉溅渣护炉 3 

高效连铸 3 

连铸坯热装热送 6 

蓄热式加热炉 5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 3 

焦炉煤气脱硫脱氰（焦化厂） 3 

高炉煤气余压发电（TRT） 3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 3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4 

（1）执行国
家重点鼓励
发 展 技 术
（含冶金清
洁 生 产 技
术）的符合
性 

50 

综合利用（或消纳）社会废物 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3）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2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

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

标的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

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

清洁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

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

指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

则不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

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

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污

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

要求的，则给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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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短流程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备注 

电炉优化供电技术 6 

高效连铸 7 

连铸坯热装热送 9 

蓄热式加热炉 9 

高强度机械用钢生产 5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 6 

（1）执行国
家重点鼓励
发展技术（含
冶金清洁生
产技术）的符
合性 

50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8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3）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2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定性评价指
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
按对该指标
的执行情况
给分，其给分
办法与表 3 中
长流程生产
企业的定性
评价指标体
系的给分要
求相同。 

 
 

4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行计

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值情况

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能

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

产要求（如二次能源回收量及其利用率、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固体废物利用率、高炉

喷煤量、连铸比、连铸机作业率、钢材〈最终产品〉综合成材率等指标）。因此，对

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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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

两位； 

    Sx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实

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算结果就会

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影响，

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时（其中 k 为该类一级指标的权重

值，m为该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数），取该 Si 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n

i 1

（Si·ki）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正

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i′表示： 

                 jii AKK •=′
 

式中： 

     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 为

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

之和。 



 13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1

n

i
iF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钢铁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考

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主，以定

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合评价指

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

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

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Pˊ=Pb / Pa 

式中：P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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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

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

于表 5。 

表 5  钢铁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长流程生产企业 短流程生产企业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P≥85 

清洁生产企业 85≤P＜90 75≤P＜85 

 
按国家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

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污染源排放超标）或

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和产品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

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钢铁统计》和

《钢铁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1 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炼钢工序（包括转炉炼钢、电炉炼钢、炉外精炼、连铸等）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

消耗的耐火材料量。其计算公式为： 

 

2 高炉产渣量 

每生产 1 吨生铁产生的高炉渣量。其计算公式为： 

 

3 转炉煤气回收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回收的转炉煤气折合标准煤量。其计算公式为： 

）生铁年产量（

）高炉渣年产量（
铁）＝高炉产渣量（

t

kg
t/kg

）合格钢水年产量（

）量（炼钢工序耐火材料年耗
钢）＝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t

kg
t/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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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热利用量 

钢铁生产各工序所有可利用余热的吨钢利用量。其计算公式为： 

 

5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综合利用产品的产值。其计算公式为： 

 

6 外排废水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的废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7 COD 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废水中的 COD 量。其计算公式为： 

 

8 石油类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废水中的石油类量。其计算公式为： 

 

9 SO2 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废气中的 SO2 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钢水年产量（

）年排放废水量（
钢）＝外排废水量（

t

m
t/m

3
3

）合格钢水年产量（

）量（年排放
钢）＝排放量（

t

kg
t/kg

COD
COD

）合格钢水年产量（

）量（年排放
钢）＝排放量（

t

kg
t/kg 2

2

SO
SO

）合格钢水年产量（

）标准煤量（全年回收转炉煤气折合
钢）＝转炉煤气回收量（

t

kgce
t/kgce

）合格钢水年产量（

）年排放石油类量（
钢）＝石油类排放量（

t

kg
t/kg

）合格钢水年产量（

元）综合利用产品年产值（
钢）＝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元

t
t/

）合格钢水年产量（

）的全年实际利用量（各工序所有可利用余热
钢）＝余热利用量（

t

kgce
t/k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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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烟（粉）尘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的烟粉尘量。其计算公式为： 

 

11 萤石消耗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消耗的萤石量。其计算公式为： 

 

12 炉外精炼比 

炉外精炼比是指经过炉外精炼（二次冶金）工艺生产的合格钢水年产量占合格钢

水年总产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钢水年产量（

）萤石年耗量（
钢）＝萤石消耗（

t

kg
t/kg

）合格钢水年产量（

））＋年排放粉尘量（年排放烟尘量（
钢）＝烟（粉）尘排放量（

t

kgkg
t/kg

％
）合格钢水年产量（

）精炼合格钢水年产量（
（％）＝炉外精炼比 100

t

t
×


